
 

 

香 港 工 會 聯 合 會 社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就 《 香 港 社 會 福 利 長 遠 規 劃 報 告 書 》 回 應  

 

引言 

香 港 一 直 高 舉 自 由 經 濟 旗 幟，以「 大 市 場、小 政 府 」原 則 爲 各 項 施 政

的 方 針 。 然 而 ，「 小 政 府 」 只 是 一 個 經 濟 學 上 的 概 念 ， 自 由 市 場 的 前 提 是

維 持 一 個 公 平 競 爭 的 環 境，但 在 現 實 生 活 中，在 大 財 團、大 發 展 商 的 壟 斷

下，市 民 生 活 壓 力 日 益 嚴 重，若 政 府 不 適 切 介 入，施 政 只 會 離 民 眾 更 遠 ，

與 社 會 的 實 際 需 要 背 道 而 馳。完 善 的 社 會 福 利 對 個 人 以 至 整 個 社 會 有 莫 大

裨 益，政 府 在 社 會 福 利 項 目 的 開 支，不 應 單 單 看 成 公 共 財 政 的 經 常 帳 目 ，

它 們 更 是 整 個 社 會 制 度 基 礎 的 投 入；墨 守 固 有 的 意 識 型 態，只 會 打 撃 香 港

整 體 的 長 遠 發 展 。  

 

就 正 如《 報 告 書 》第 二 章 內 提 及，「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發 展 一 日 千 里…因

此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的 迅 速 發 展 勢 必 對 社 會 福 利 規 劃 帶 來 新 挑 戰，福 利 服 務

模 式 必 須 與 時 並 進，政 府 亦 必 須 以 靈 活 及 具 前 瞻 性 的 機 制 進 行 社 會 福 利 規

劃 」， 可 見 政 府 沒 有 否 定 因 時 制 宜 的 重 要 性 ， 對 於 整 個 社 會 ， 在 不 斷 轉 變

的 大 環 境 下，政 府 更 應 把「 與 時 並 進 」的 態 度 放 到 社 會 福 利 的 範 疇 上，研

究 促 進 社 會 綜 合 發 展 的 資 源 方 配 方 案 。  

 

內容 

1, 制 訂 長 遠 社 會 福 利 規 劃  

要 制 定 香 港 社 會 福 利 的 長 遠 規 劃 ， 必 須 先 對 現 時 環 境 作 深 入 剖

析，對 將 來 可 能 出 現 的 情 況 有 合 理 的 預 算 並 經 過 社 會 討 論，以 達 致 共

識，繼 而 再 定 出 長 遠 目 標 及 制 訂 發 展 藍 圖。 惟 社 諮 會 在《 報 告 書 》中

只 提 出 本 港 社 會 福 利 規 劃 的 指 導 原 則 及 策 略 方 針，討 論 內 容 空 泛，未

有 就 社 福 規 劃 訂 立 階 段 性 的 具 體 目 標 及 方 案 。  

 

自 1973 年，政 府 共 推 出 了 3 份 有 關 社 會 福 利 的 白 皮 書，透 過 五 年

計 劃 ， 與 社 福 界 就 政 策 事 宜 訂 立 具 體 的 目 標 ， 並 檢 視 政 府 的 政 策 配

合。在 這 個 機 制 內，業 界 與 政 府 主 要 探 討 服 務 推 行 的 優 先 次 序，並 作

為 追 討 未 能 於 年 度 內 開 展 服 務 的 依 據 。 政 府 其 後 於 1999 年 放 棄 五 年

計 劃 的 做 法，根 據《 報 告 書 》第 五 章 所 述，利 用 五 年 計 劃 去 訂 定 和 監

察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具 體 見 標 並 未 能 靈 活 及 時 回 應 急 切 性 的 福 利 服 務 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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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 。 故 此 ， 在 過 去 10 多 年 間 ， 社 會 上 缺 乏 長 遠 規 劃 的 討 論 及 適 時 的

調 整。現 時，部 份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的 供 求 嚴 重 失 衡，令 有 需 要 人 士 未 能

適 時 得 到 保 障 ， 反 映 出 缺 乏 全 盤 社 會 福 利 長 遠 規 劃 的 漏 弊 。  

 

工 聯 會 認 為 ， 原 有 的 社 會 福 利 白 皮 書 制 度 實 有 值 得 參 考 的 空 間 ，

社 會 更 需 要 設 立 恆 常 的 規 劃 及 檢 討 機 制，以 保 政 策 有 效 落 實。 社 會 福

利 的 長 遠 規 劃，關 乎 每 個 香 港 市 民 的 福 祉，影 響 跨 世 代 的 生 活，政 策

本 身 必 須 針 對 社 會 各 階 層 的 需 要，具 預 防、發 展 及 補 救 功 能，多 方 面

為 市 民 提 供 保 障。為 配 合 將 來 的 整 體 發 展，政 府 需 要 建 立 新 思 維，同

時 檢 視 過 去 的 成 功 經 驗 ， 配 合 社 會 發 展 與 環 境 變 遷 。  

 

2, 以 工 代 賑  設 立 「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」  

全 球 化 令 香 港 經 濟 轉 型 ， 在 回 歸 後 出 現 二 元 分 化 現 象 。 基 層 市 民

在「 強 資 本〃弱 勞 工 」的 情 況 下，在 過 去 十 多 年 間 被 凍 薪、減 薪 之 外 ，

更 在 經 常 性 裁 員 的 威 脅 下 誠 惶 誠 恐；中 產 階 層 與 內 地 和 外 來 專 業 人 士

的 劇 烈 競 爭，慣 性 超 時 工 作，被 迫 放 棄 休 息 時 間，壓 力 嚴 重 超 標。相

反，大 企 業、大 財 團 卻 安 然 在 金 融 和 物 業 市 場 上 謀 取 暴 利。儘 管 香 港

的 經 濟 不 斷 增 長，但 基 層 市 民 的 生 活 卻 每 況 愈 下，低 技 術 工 人 賺 取 微

薄 工 資 ， 在 職 貧 窮 問 題 越 趨 嚴 重 。  

 

自 回 歸 後，低 收 入 基 層 家 庭 面 對 的 艱 辛 越 來 越 大，1997 年 至 2010

年 間，全 港 最 低 收 入 10%住 戶 的 每 月 入 息 中 位 數，由 1997 年 的 $4,300

跌 至 2010 年 的 $3,000，跌 幅 達 三 成。在 職 貧 窮 現 象 不 容 忽 視，因 家 庭

主 體 入 息 有 限，老 人 貧 窮、跨 代 貧 窮 問 題 亦 逐 步 浮 現，估 計 本 港 現 時

貧 窮 家 庭 數 目 超 過 50 萬，貧 窮 人 口 超 過 126 萬。要 讓 基 層 僱 員 脫 貧 ，

協 助 他 們 就 業 是 主 要 關 鍵 。  

 

在 勞 工 政 策 方 面 ， 工 聯 會 一 直 爭 取 最 低 工 資 立 法 ， 確 保 工 人 得 到

法 定 最 低 工 資 保 障。本 年 度 最 低 工 資 立 法 後，政 府 應 著 力 在 社 會 福 利

政 策 上 推 行「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」制 度，著 力 處 理 貧 窮 問 題。最 低 工 資 保

障 著 眼 於 對 勞 動 力 市 場 作 調 節，確 保 工 人 有 較 合 理 待 遇 及 贍 養 家 人 的

能 力 ； 而 「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」， 則 協 助 低 薪 或 失 業 工 人 得 到 基 本 生 活 需

要。若 個 人 及 家 庭 的 收 入 過 低，政 府 實 有 需 要 提 供 協 助，令 他 們 獲 得

最 低 的 生 活 水 平，過 有 尊 嚴 的 生 活。事 實 上，內 地 不 少 省 市 亦 已 實 行

有 關 制 度，香 港 政 府 可 參 考 她 們 的 保 障 理 念，訂 定 保 障 範 圍，協 助 低

收 入 家 庭 脫 貧 。  

 

 



 

3, 完 善 退 休 保 障 計 劃  

《 報 告 書 》第 二 章 指 出，「 長 者 佔 香 港 總 人 口 的 比 例 在 一 九 九 九 年

至 二 零 零 九 年 的 十 年 間 由 10.9%增 加 至 12.9%， 該 數 字 在 二 零 一 九 年 、

二 零 二 九 年 及 二 零 三 九 年 預 計 分 別 為 17.2%、24.7%及 28%…隨 着 人 口 持

續 老 化，未 來 香 港 的 老 年 撫 養 比 率（ 即 65歲 或 以 上 人 口 數 目 對 每 千 名

15至 64歲 人 口 的 比 率 ） 將 由 二 零 零 九 年 的 171增 至 二 零 一 九 年 的 247，

並 在 二 零 二 九 年 及 二 零 三 九 年 進 一 步 增 至 391及 454。」換 句 話 說，現

在 一 名 65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 約 由 6名 就 業 成 人 供 養 ， 但 到 了 2039年 ， 大

約 兩 至 三 名 就 業 成 人 就 要 供 養 一 名 65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。可 見 當 局 亦 明

白 到 人 口 老 化 的 問 題 已 逼 在 眉 睫。現 時 很 多 長 者 未 能 有 足 夠 的 收 入 滿

足 日 常 開 支，被 迫 生 活 於 貧 窮 之 中，目 前 超 過 半 數 的 綜 援 個 案 為 高 齡

個 案，為 長 者 提 供 的 直 接 服 務 佔 福 利 開 支 的 第 二 大 支 出 範 疇。倘 若 老

人 貧 窮 問 題 遲 遲 未 得 以 紓 緩，問 題 持 續 惡 化，恐 怕 將 來 面 對 的 社 會 問

題 將 難 以 解 決 。  

 

本 會 建 議 政 府 應 盡 早 完 善 退 休 保 障 計 劃 ， 增 加 可 滾 存 的 盈 餘 ； 假

若 到 了 老 年 人 口 比 率 擴 大 才 開 始 實 施 計 劃，供 款 可 能 不 能 滿 足 支 付 退

休 金 的 需 要。面 對 人 口 不 斷 老 化 及 老 人 貧 窮 問 題 持 續，政 府 應 未 雨 綢

繆，調 配 社 會 資 源，盡 快 檢 討 及 研 究，推 行 一 套 可 以 惠 及 全 港 市 民 的

養 老 計 劃 ， 以 達 到 「 老 有 所 養 」 的 目 標 。  

 

4, 引 入 「 貧 困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」 制 度  

政 府 一 直 認 為 貧 困 長 者 可 申 請 綜 援 ， 但 現 實 上 有 不 少 長 者 因 種 種

理 由 而 拒 絕 申 請 1；同 時，有 部 分 長 者 因 經 過 數 十 年 工 作，或 多 或 少 會

有 點 積 蓄（ 大 部 份 視 之 為 棺 材 本 ），因 而 不 符 合 申 請 綜 援 資 格。然 而 ，

他 們 的 生 活 卻 非 常 困 苦。有 學 者 估 計 這 類 長 者 約 有 八 至 十 萬 人，情 況

亦 可 能 在 未 來 數 十 年 因 老 年 人 口 不 斷 增 加 而 惡 化，政 府 必 須 認 真 處 理

老 年 貧 窮 問 題。引 入「 貧 困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」制 度，可 針 對 不 合 資 格 或

沒 有 申 請 綜 援 的 貧 困 長 者，為 他 們 提 供 綜 援 以 外 的 生 活 津 貼，脫 離 貧

窮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綜 援 制 度 的 經 濟 審 查 引 致 社 會 標 籤 ， 令 部 分 深 受 傳 統 自 助 價 值 影 響 的 長 者 拒 絕 申 領 。 另 外 ， 按 香 港

目 前 的 綜 援 制 度 ， 六 十 歲 或 以 上 與 子 女 同 住 的 長 者 ， 因 經 濟 困 難 希 望 申 領 長 者 綜 援 ， 必 須 通 過 整 個 家

庭 的 入 息 和 資 產 狀 況 審 查 ， 包 括 須 證 明 同 住 子 女 有 否 供 養 那 位 長 者 。 子 女 可 選 擇 簽 署 「 確 定 不 供 養 父

母 的 證 明 書 」 （ 俗 稱 衰 仔 紙 ） ， 表 明 無 力 或 無 意 供 養 自 己 的 父 母 。 在 傳 統 觀 念 下 ， 不 供 養 自 己 父 母 就

等 同 「 不 孝 」 ， 因 此 不 少 子 女 因 背 負 沉 重 的 道 德 包 袱 而 拒 絕 簽 署 該 證 明 書 ， 結 果 令 真 正 有 經 濟 需 要 的

長 者 不 能 申 領 綜 援 。 同 時 ， 有 長 者 不 願 加 諸 「 衰 仔 」 的 惡 名 於 子 女 身 上 而 拒 絕 申 請 。  



 

5, 加 強 福 利 可 攜 性  

香 港 現 時 的 福 利 制 度 缺 乏 可 攜 性 ， 市 民 要 享 受 到 應 有 的 福 利 及 保

障，必 須 受 到 地 域 限 制 所 約 束。加 強 福 利 可 攜 性，可 擴 闊 市 民 活 動 範

圍 及 選 擇 自 由，不 論 選 擇 留 港 居 住，抑 或 到 其 他 地 方 長 期 生 活，他 們

享 受 福 利 的 權 利 均 不 受 影 響 。  

 

根 據 現 時 政 策，長 者 若 居 港 少 於 六 十 日，即 喪 失 領 取 高 齡 津 貼（ 俗

稱：生 果 金 ）的 資 格。這 安 排 明 顯 剝 奪 長 者 選 擇 到 內 地 居 住 及 自 由 進

出 兩 地 的 權 利，又 大 大 削 弱 生 果 金 敬 老 的 意 義。工 聯 會 要 求 政 府 加 強

福 利 可 攜 性，盡 快 取 消 生 果 金 離 境 限 制，令 長 者 選 擇 到 內 地 退 休 或 與

家 人 同 住 時 ， 不 會 被 剝 奪 應 有 福 利 或 被 削 減 本 身 享 有 的 福 利 金 額 。  

 

香 港 與 內 地 逐 漸 融 合 ， 珠 三 角 地 區 的 連 繫 造 就 了 社 會 政 策 重 新 定

位 的 基 礎。就 長 遠 發 展 而 言，香 港 政 府 可 考 慮 逐 步 加 強 各 項 福 利 的 可

攜 性，參 考「 綜 援 長 者 廣 東 省 及 福 建 省 養 老 計 劃 」推 行 港 人 內 地 養 老

計 劃，最 終 達 致 福 利 全 面 可 攜，讓 在 內 地 退 休 的 港 人 亦 可 以 享 受 到 香

港 政 府 提 供 的 福 利 保 障 。  

  

6, 審 視 理 財 哲 學  改 善 稅 制  

引 用《 報 告 書 》第 二 章，「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至 二 零 零 六 年 的 十 年 間 ，

收 入 最 高 的 兩 個 組 別 人 士 的 每 月 收 入 範 圍 由 超 過 17,000元 上 升 至 超 過

20,000元，月 入 中 位 數 則 由 25,000元 增 加 20%至 30,000元。然 而 收 入 最

低 的 兩 個 組 別 人 士 的 每 月 收 入 範 圍 由 少 於 5,600 元 輕 微 下 跌 至 5,500

元 ， 月 入 中 位 數 則 由 4,000元 下 跌 至 3,500元 。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， 收 入 最

高 組 別 的 每 月 收 入 中 位 數 是 收 入 最 低 組 別 的 11.7倍 ； 在 二 零 零 六 年 ，

該 數 字 上 升 至 14.1倍 」，可 見 貧 富 懸 殊 現 象 自 回 歸 後 不 斷 惡 化，更 造 成

深 層 次 矛 盾 。  

 

欠 缺 稅 制 對 財 富 再 分 配 的 討 論 ， 令 香 港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不 能 持 續 發

展，沿 用 殖 民 地 時 期 的 理 財 哲 學 和 奉 行 簡 單 低 稅 制 政 策，令 來 自 稅 收

的 資 源 有 限，更 打 擊 了 政 府 對 基 層 市 民 的 承 擔。政 府 必 須 跳 出 固 有 思

考 框 框，改 變 削 足 適 履 的 理 財 哲 學，改 善 現 時 稅 制，從 增 加 資 源 方 面

著 手 ， 回 應 社 會 福 利 的 龐 大 開 支 。  

 

在 香 港 的 稅 制 中 ， 薪 俸 稅 是 按 累 進 稅 率 計 算 ； 然 而 ， 本 港 的 利 得

稅 卻 以 劃 一 稅 率 計 算，無 論 企 業 有 多 大 盈 利，亦 無 需 繳 付 較 大 比 率 的

稅 款。為 了 實 現 稅 制 垂 直 公 平 的 原 則、能 者 應 該 多 付，政 府 應 實 行 利



 
得 稅 累 進 稅 制。內 地 多 年 來 的 利 得 稅 率 維 持 在 33%，而 鄰 近 國 家 及 地

區 如 新 加 坡 、 台 灣 、 韓 國 及 日 本 ， 當 地 的 利 得 稅 分 別 為 20%、 25%、

27.4%及 40.69%， 比 香 港 的 16.5%為 高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在 香 港 經 營 公 司

所 繳 交 的 稅 率 是 有 改 為 累 進 稅 制 的 競 爭 空 間 。  

 

7, 以 政 府 作 主 導  推 動 社 會 企 業 發 展  推 行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

政 府 、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商 界 的 合 作 關 係 ， 無 疑 是 現 時 用 來 解 決 社 會

問 題 的 模 式。三 方 的 關 係，應 以 政 府 作 為 主 導，提 供 福 利 的 責 任 不 會

因 為 合 作 而 轉 移 到 其 他 單 位 上；而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商 界 則 協 助 提 供 服 務

及 籌 集 資 源 ， 令 服 務 更 有 效 及 適 切 解 決 社 會 需 要 。  

 

社 會 企 業 對 於 扶 助 弱 勢 社 群 就 業 起 正 面 作 用 。 然 而 ， 面 對 缺 乏 人

才、資 金、產 品 服 務 特 色、市 場 和 機 構 決 策 層 的 支 持，以 及 受 制 於 地

理 位 置、租 金 和 招 標 等 問 題，令 社 會 企 業 難 以 持 續 性 經 營。要 令 本 港

的 社 會 企 業 發 展 起 來，政 府 可 為 社 會 企 業 提 供 過 渡 性 的 財 政 支 援，減

輕 財 政 壓 力 ； 提 供 人 材 培 訓 機 會 ， 以 及 鼓 勵 商 界 參 與 社 會 企 業 項 目 。

此 外，政 府 應 當 鼓 勵 企 業 履 行 企 業 社 會 責 任，在 企 業 提 供 開 創 就 業 及

培 訓 職 位 ， 回 饋 社 會 。  

 

8, 加 強 政 府 對 社 會 福 利 的 承 擔  

在 簡 單 低 稅 制 政 策 下 ，「 用 者 自 付 」 原 則 無 疑 是 其 中 一 個 開 源 方

案，讓 服 務 使 用 者 自 行 支 付 服 務 成 本，而 毋 須 由 政 府 一 力 承 擔 。但 在

社 會 福 利 的 層 面 上，由 於 服 務 使 用 者 通 常 都 面 對 嚴 峻 的 生 活 難 題，「 用

者 自 付 」 只 會 增 加 他 們 的 壓 力 。 政 府 可 考 慮 引 用 「 能 者 多 付 」 原 則 ，

讓 服 務 使 用 者 按 能 力 分 擔 部 份 服 務 成 本，除 了 令 資 源 有 效 地 分 配，亦

不 會 漠 視 各 使 用 者 的 不 同 需 要。然 而，對 沒 有 能 力 繳 付 費 用 的 弱 勢 社

群，政 府 應 該 酌 情 處 理，為 他 們 提 供 合 理 的 社 會 保 障。讓 市 民 過 有 尊

嚴 的 生 活，是 政 府 必 然 的 責 任，亦 是 每 個 市 民 應 享 有 的 權 利 。如 果 一

直 堅 守《 諮 詢 文 件 》第 四 章 強 調 的「 用 者 自 付 」原 則，恐 怕 會 大 大 削

弱 社 會 福 利 的 財 富 再 分 配 功 能 ， 及 政 府 在 福 利 方 面 的 承 擔 。  

 



 

建議 

本 會 對 香 港 社 會 福 利 的 長 遠 發 展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1, 制 訂 長 遠 社 會 福 利 規 劃  

2, 以 工 代 賑  設 立 「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」  

3, 完 善 退 休 保 障 計 劃  

4, 引 入 「 貧 困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」 制 度  

5, 加 強 福 利 可 攜 性  

6, 審 視 理 財 哲 學  改 善 稅 制  

7, 以 政 府 作 主 導  推 動 社 會 企 業 發 展  推 行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

8, 加 強 政 府 對 社 會 福 利 的 承 擔  

 

 

 

 

香 港 工 會 聯 合 會 社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二 零 一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 

 




